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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全國國土計畫法之原住民族土地特定區計畫及另定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期望能解決過去原住民部落欠缺規劃及用地配置等土
地使用上的問題

缺乏整體規劃
 未來將尊重原住民

傳統文化利用土地
的習慣，並依據實
際需求來規劃

居住用地不足
 違建問題
 變更用地法規複雜

族人不易辦理
 居住空間不足
 生活設施不足

公共設施不足
 部落有殯葬、社會

福利設施的需求
 公共設施需要較為

整體性的規劃

農耕土地不足
 林地耕作容易超限

利用
 耕地破碎難維持生

計需求

為什麼會有這個計畫呢？



第一季

第二季

為了避免不適宜發展的地區受到開發濫用，透過
全面的調查和規劃，將適宜、不適宜發展的土地
界定出來，將產業、公共設施或居住等等需求，
配置在適宜發展的區位。

注意喔：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

易發生災害

重要生態環境

重要文化資源

重要珍貴資源

生產使用

居住使用

農耕使用

3

國土計畫的變革：引入成長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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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現況非都市土地開發失序及氣候變遷災害頻傳， 確保國土安全為
，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 ，促進資源與 業合理配置，爰辦理國土產 產
計畫以 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強

國土計畫法實施後的土地使用制度 5大重
點

 強化空間計畫指導

 強化國土保育保安

 因應未來發展需求

 加強農地維護管理

 尊重原民傳統文化

國土計畫變革：原鄉再造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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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全國國土計畫法公告實施後，原區域計畫法不再適
用，且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中央及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分別擬定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並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圖後，依據該法進
行管制。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國土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
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並區分為不同分
類（四種分區、 19種分類）。

未來屬原住民族聚落者，將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或
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以尊重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土地利用特殊需求。

國土計畫與原住民族聚落的發展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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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策略或原則

 新竹縣各部落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草案 ) 圖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處數 概估面積 ( ｍ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10 184779.76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21 126443.29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23 19840.11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75 138749.61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8 34378.67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109 206671.49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108 47132735.71

本縣有 11 處鄉村區基本單元位於原住民族委
員會已核定原住民部落範圍，面積約 14 公頃
，其中尖石鄉 8處、五峰鄉 3處。涉及部落包
含五峰鄉之茅圃部落、五峰部落、桃山部落及
尖石鄉之下水田部落、合流部落、義興部落、
拿互伊部落、下田埔部落、上田埔部落、控溪
部落、那羅部落。

新竹縣國土計畫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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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工作範圍為新竹縣關西鎮、五峰鄉
及尖石鄉 3 個居住有原住民的鄉鎮，共
計 82個原住民族部落

 所居住的原住民族群多為泰雅族、賽夏
族，少部分為阿美族、排灣族

鄉鎮市區 部落名稱
關西鎮 馬武督部落、戈尤浪部落

五峰鄉

十八兒部落、五峰部落Ａ、五峰部落Ｂ、泰平部落、鵝公髻
部落、上大隘部落、下大隘部落、朱家莊部落、高峰部落、
茅圃部落、河頭部落、下比來部落、上比來部落、大冬田部
落、花園部落、天湖部落、羅山部落、喜翁部落、忠興部落
、和平部落、桃山部落、黑崮部落、白蘭部落、三叉路部落
、清泉部落、出河部落、土場部落、民都有部落、松本部落
、民生部落、石鹿部落、雪山部落

尖石鄉

拿互伊部落、麥樹仁部落、加拉排部落、過水橋部落、合流
部落、下水田部落、上水田部落、鳥嘴部落、武漢部落、煤
源部落、煤源中部落、拉號部落、福祿灣部落、義興部落、
馬胎部落、比麟部落、合汶壘上部落、小錦屏部落、吹上部
落、那羅一部落、那羅二、三部落、那羅四部落、那羅五部
落、那羅六部落、梅達拜部落、梅阿尤達部落、梅拉姆拉部
落、司普萬部落、梅魯庫戶部落、梅杜依部落、上田埔部落
、下田埔部落、控溪部落、泰崗部落、斯馬庫斯部落、鎮西
堡部落、養老部落、宇老部落、李埔部落、馬里光部落、烏
來部落（乙）、泰平部落（乙）、馬美部落、石磊部落、平
論文部落、抬耀部落、帛納外部落、司馬庫斯部落

本計畫的操作範圍與部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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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如何維護原住民族的土地？

國土計畫充分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並建立參與機制，
針對原住民族特有部落發展及土地使用需要，可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啟動原住民族土地之特定區域計畫，並就原住民族地區之居住、耕作
及殯葬等需求，規劃部落空間配置並指導其土地使用，以維護原住民族
文化。

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

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
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發展。

( 國土計畫法 §6 、 1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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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分區及使用地名稱改變
都市土地

住
宅
區

商
業
區

工
業
區

風
景
區

保
存
區

保
護
區

農
業
區

其
他
使
用
區

公
園
用
地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停
車
場
用
地

變
電
所
用
地

學
校
用
地

市
場
用
地

墳
墓
用
地

其
他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國家公園土地

一
般
管
制
區

遊
憩
區

史
蹟
保
存
區

特
別
景
觀
區

生
態
保
護
區

非都市土地（大多數原民土地）

農業區
特定

農業區
一般

工業區 村區鄉 森林區
保育區
山坡地

風景區
公園區
國家

河川區 海域區
專用區
特定

甲
種
建
築
用
地

乙
種
建
築
用
地

丙
種
建
築
用
地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農
牧
用
地

林
業
用
地

養
殖
用
地

鹽
業
用
地

礦
業
用
地

窯
業
用
地

交
通
用
地

水
利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古
蹟
保
存
用
地

生
態
保
護
用
地

國
土
保
安
用
地

殯
葬
用
地

海
域
用
地

特
定
目
的
事
業
用
地

依
國
家
公
園
法
管
制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依都市計畫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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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執行期程

110 年
4 月 30 日

114 年
4 月 30 日

115 年

5 年

107
年
4 月 30
日

全國國土
計畫

公告實施

縣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國土功能分區
公告實施

國土計畫
通盤檢討

105 年
5 月 1 日

國土計畫
法施行

※ 「國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109 年 4月 17日經立法院第 10屆第 1會期第 9
次院會二讀、三讀通過，修正直轄市、縣 ( 市 ) 國土計畫辦理期限為 3年、國土功能分
區圖辦理期限為4年

森林區 河川區 國家公
園區

山坡地
保育區 風景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
業區 工業區 鄉村區 特定專

用區 海域區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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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分區及使用地名稱改變

• 都計區將劃為國保 4 、農發 5 、城鄉 1 ，仍依都市計畫法管制
• 非都市土地將劃為國保 1 、 2 、 3 ；農發 1 、 2 、 3 、 4 ；城鄉 2-1 、

2-2 、 3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 1類 (敏感程度較高 ) 第 1-1 類 ( 保護區 ) 第 1類 (優良農地 ) 第 1類 (都市計畫區 )

第 2類 (敏感程度次高 ) 第 1-2 類 ( 排他性 ) 第 2 類 (良好農地 ) 第 2-1 類 ( 鄉村區等 )

第 3類 ( 國家公園 ) 第 1-3 類 (儲備用地 ) 第 3類 (坡地農地 ) 第 2-2 類 ( 開發許可 )

第 4 類 (都市計畫保護
區 )

第 2類 (相容性 )
第 4 類

( 非原鄉村區、原民聚
落 )

第 2-3 類 ( 重大計畫 )

第 3類 (待定區 ) 第 5類 (都市計畫農業
區 )

第 3 類 ( 原民鄉村區 )

未來



建築用地

非建築用地

用地變更
（大困難）

合法建物

建築
執照
申請

非建築用地

需具備一定條件
： 城鄉發展地區

第 3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 1類、第 2類、第 3

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 4 類

國土保育地區
第 1類、第 2類

合法建物

使用許可
申請 建築執照

申請

建築執照申請

未來

現在

非都市土地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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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符
合

原依區域計畫劃設之
村區鄉

1 . 是否位在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
2 . 部落發展方向是否 農村型為

農業發展地區
第 4 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 3 類

鄉村區以外原民部落範圍

符
合

符
合
劃
設
條
件

我的部落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 鄉村區以及
其以外範圍劃設城鄉 3 、農發 4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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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通案性劃設方式辦理

劃設方式摘要如下：

( 1) 相距未逾 50公尺甲、丙種建築用地，合計 0. 5公頃以上，並以
土地最外圍 範圍。為

( 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有建物相距未逾既 50公尺，合計 0. 5公頃
以上，並以明顯地形地物邊界劃設。

( 3) 有巷道、基本公共設施、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得以既
納入。

農發 4 範圍劃設方式

以部落內「建築用地或建物集中分布範圍」進行劃設方案一

14



農發 4 範圍劃設方式

2. 微型聚落

( 2)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有建物相距未逾既 50 公尺，並以明顯地
形地物邊界劃設。 ( 面積規模不受 0. 5公頃以上所限制 )

( 3) 有巷道、基本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連通聚落之道路及既
其周邊建物，得以納入。

3. 就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原則者，並得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
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範圍劃設
原則規定之限制，保留地方彈性處理空間。

以部落內「建築用地或建物集中分布範圍」進行劃設方案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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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成功鎮和平部落



農發 4 範圍劃設方式

部落範圍土地非農使用比例高者，按部落範圍劃設方案二

1. 部落範圍內，大多屬已建築或已開發利用土地， 利後續改建及當為
地生活品質考量，該等部落應保留一定比例空地，建議以 106年國土
利用現況調 成果進行分析，查 各該部落範圍內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條件之土地，且非屬農業利用土地、森林利用土地，合計面積
超過 50%者，得就部落範圍劃設為農四。

2. 另經以部落範圍劃設 農四者，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第 2 類劃設
條件之原住民族土地，非屬歷史災害範圍，經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
符合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之農業、建築、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得經部
落同意後，於適當使用地別申請使用，並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兼顧國土保育保安及原住民族發展權益。
又前開管制規則依法完成前仍按國土保育地區相關規定辦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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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復興區上高遶部落



農發 4 範圍劃設方式

依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四，並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方案三

1. 如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 農四，農四範圍土地均得申請做 住宅或為 為
建築使用，倘無計畫引導後續開發建築區位，恐將步上澎湖農變建後
塵，衍生部落空間發展紊亂、公共設施缺乏等問題，故後續應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提出部落
土地利用綱要計畫，指明居住、 業、基本公共設施區位，並規劃部產
落內外道路系統、消防通道等，於符合各該計畫者，未來允許得依據
前開規定申請作 住宅等相關使用，以滿足族人居住需求。為

2. 至於部落範圍內基本公共設施、道路、消防通道等用地取得方式，
得透過農村再生、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其他方式辦理，未來並得結合
地方創生資源，引導聚落生活、生 、生態永續發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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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4 三個方案的特性比較
方案 適用範圍及目的 應注意事項 推動時程

方案一

符合現地農 4劃設範圍
需求。

具散居相同文化特性之
部落（相距逾 50公尺
時），有機會劃入同一
範圍。

搭配國土計畫體系時程
（ 114年 4月 30日），
相較可於短期內實現。

以部落內「建築用地
或建物集中分布範
圍」進行劃設

方案二

維持現況農林使用之土
地，視整體部落範圍留
設一定比例的空地。

須待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時先訂定土管原則，再
循法制訂定管制規則。
短期內無法解決聚落內
居住使用的問題。

目前無縣市國土計畫訂定
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因此作業時間較長。

部落範圍土地非農使
用比例較高者，按部
落範圍劃設

方案三 相較方案二，部落範圍
內土地農、林使用較高
，如果依照一般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標準，可能
會畫成農 3（不利建築
使用）。需透過實質規
劃，將所需土地畫成農
4，並訂定特殊土地管
制。

農 4範圍有可能大量納
入林業及農牧用地。需
要整體規劃，涉及實質
規劃相關細節。

目前進行實質規劃（ 村鄉
地區整體規劃、原住民族
特定區域計畫）的部落，
要提出部落空間發展構想
。
規劃期間限制較多（未通
過農 4時比照農 3管制）
，完成法定程序所需時間
較長，不確定性較高。

依據部落範圍劃設為
農 4，並應辦理 村鄉
地區整體規劃或擬定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
畫，引導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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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復興區佳志部落



使用
項目 細目 國保 

1
國保 
2

國保 
3

國保 
4

農發 
1

農發 
2

農發 
3

農發 
4

城鄉
2-1

城鄉 
3

戶外
公共
遊憩
設施

人行
步道
、涼
亭、
公廁
設施

○ ●
依《國
家公園
法》相
關規定
辦理

依《都
市計畫
法》相
關規定
辦理

○ ○ ○ ○ ● ●

代表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

●

代表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達一定
規模以上，則需使用申請許可

Ｘ 代表不允許使用

22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使用情形
（ ●、○、Ｘ、 ○ *、● *）示範案例

另新增一類 ○ *、● * 「附條件使用」，在既有合法用地上仍可申請建築 



23依營建署 --各項使用項目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表。容許使用項目現為草案，中央會滾動修正，以下各頁亦同

城鄉 3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項目
• 原住民族居住及其所需相關設施。

• 住商、工業、遊憩、一般性公設、基礎維生設施及古蹟使用。 

•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以繼續使用。

免經同意使用 申請同意使用 不可以新設使用

林業使用

農作使用

住宅、民宿

零售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遊憩設施

戶外 ( 公共 )遊憩設施

宗教建築 ( 教會 )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太陽
能 )

殯葬設施

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農作產銷設施

農舍

工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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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發 4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項目
• 提供農村生活及其相關設施使用之地區。

• 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再生活化，改善生產條件，維護文化。

•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繼續使用。

免經同意使用 申請同意使用 不可以新設使用

林業使用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宗教建築 ( 教會 )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太陽
能 )

住宅、民宿

零售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遊憩設施

戶外 ( 公共 )遊憩設施

殯葬設施

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農舍

工業設施

依營建署 --各項使用項目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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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 1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項目
• 以資源保育、環境保護及不破壞生態與景觀資源為原則。

• 必要性公共設施 、自然資源保育設施及古蹟。

• 既有可建築用地、既有合法農業可繼續使用。

依營建署 --各項使用項目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表

免經同意使用 申請同意使用 不可以新設使用

林業使用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太陽
能 )

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戶外公共遊憩設施 (步道
、公廁 )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農舍

工業設施

住宅、民宿

零售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遊憩設施

戶外遊憩設施

宗教建築 ( 教會 )

殯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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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 2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項目
•以資源永續經營、不超過環境容受力為原則。

•基礎維生及一般性公共設施、自然資源保育設施及古蹟。

•生態旅遊、環境教育、自然資源體驗之遊憩設施。

•既有可建築用地、既有合法農業可繼續使用。

依營建署 --各項使用項目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表

免經同意使用 申請同意使用 不可以新設使用

林業使用

戶外公共遊憩設施 (步道、
公廁 )

戶外遊憩設施 (露營野餐 )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太陽
能 )

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殯葬設施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農舍

工業設施

住宅、民宿

零售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遊憩設施

宗教建築 ( 教會 )



27依營建署 --各項使用項目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表

農發 1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項目
• 提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之地區 。

• 以農業生產及必要產銷設施使用為原則，減少非農業生產使用項目。

• 持續進行農地改良並維護農業生產之基礎重要設施 。
免經同意使用 申請同意使用 不可以新設使用

林業使用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太陽
能 )

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農舍

工業設施

住宅、民宿

零售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遊憩設施

宗教建築 ( 教會 )

戶外公共遊憩設施 (步道、公
廁 )

戶外遊憩設施 (露營野餐 )

殯葬設施



28依營建署 --各項使用項目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表

•提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之地區。

•依農業發展多元需 求規劃為農業生產、加工、配銷或綠能使用。

•減少非農業使用項目，以維持農業生產、維護糧食安全之功能。

免經同意使用 申請同意使用 不可以新設使用

林業使用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太陽
能 )

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殯葬設施

農舍

工業設施

住宅、民宿

零售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遊憩設施

宗教建築 ( 教會 )

戶外公共遊憩設施 (步道、公
廁 )

戶外遊憩設施 (露營野餐 )

農發 2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項目



29依營建署 --各項使用項目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表

• 提供坡地農業及供營林使用之地區。

• 以適合坡地農業生產及必要產銷設施使用。

• 避免非坡地農業及非林產業發展所需設施。

免經同意使用 申請同意使用 不可以新設使用

林業使用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太陽
能 )

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殯葬設施

戶外公共遊憩設施 (步道、
公廁 )

戶外遊憩設施 (露營野餐 )

農舍

工業設施

住宅、民宿

零售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遊憩設施

宗教建築 ( 教會 )

農發 3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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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部落土地劃設可分為兩種功能分區：城鄉 3、農發 4

城鄉 3 與農發 4 分區分類簡易判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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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互動前，需先就部落基本資料
進行相關準備作業，包含部落範圍
確認、部落現行非都市土地分區用
地及部落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圖等相
關資料，以利現場討論、記錄及說
明，作為後續修正國土功能分區草
案之依據。

 與部落耆老、地方頭目、部落會議
主席及村里長等人進行訪談，訪談
項目包含：

1. 聚落居住空間區位變遷情形
2. 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及空間範圍等資
訊（如：傳統農耕範圍、歷史災害地
點等）
3. 未來土地使用需求（如：村里集會
所等）

訪談記錄案例如右圖

大家或許可以幫上忙的地方… …

31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計畫主持人：李奕樵  0939253717

專案助理：李芊誼 / 嘉佑 顏 03-5255886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服務專線
潘詩予小姐 03-5518101 轉 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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